
八一中学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为加强房屋装饰装修工程的管理，确保物业使用安全、合理，房屋的外观和结构不受损坏，维护物业全体使用人的公共权益，根据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规定，在乙方住宅装饰装修时，甲乙双方就住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达成协议：

一、装修标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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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修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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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装修工程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四、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协助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对乙方的住宅装饰装修进行监督、管理服务。
2、对乙方不涉及结构改动的装修申请直接予以登记备案，办理相关手续。对于改动结构的装修申请在乙方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许可证后，给予登记备案，办理相关手续。
3、对装修工程进行不定期巡视。要求乙方及乙方聘请的施工人员遵守小区管理规定，对施工中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或小区管理规定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对情节严重、不听劝阻的，依法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或送交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处理。
5、对乙方施工人员携带出园区的装修材料或大件物品进行检查核对，对可疑物品有权制止其携带外出。
6、检查、监督乙方在装修过程中消防安全隐患的整改。
7、对乙方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协议规定，造成相邻住宅或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损失的，有权要求乙方做出赔偿、修复或承担连带责任。
（二）乙方权利义务：
1、自觉遵守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省、市、县相关的房屋装饰装修管理规定以及《业主手册》《前期服务协议》《东洵紫金苑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等相关小区内的约定，进行住宅装饰装修。
2、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协议有关规定，及时为施工人员办理、更换出入证，督促施工人员共同遵守本协议及小区管理规定。
3、要求施工人员施工中做好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的保护，对因装修造成相邻住宅或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损失的，做出赔偿、修复或承担连带责任。
     五、装修注意事项及禁止行为
1、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下列行为：
（1）违法拆改、变动承重结构和建筑主体。
（2）违法超过设计标准或规范增加房屋使用荷载。

（3）卫生间、厨房间移位、扩大或增设。

（4）改变或破坏房屋外貌，擅自在房屋外（包括外墙、门窗外侧、阳台、露台、设备平台等）安装、架设、搭建防盗栅栏、纱窗、晾衣架、遮阳篷、雨篷花架、广告牌、独立天线、地面卫星接收器等； 

（5）擅自在非指定位置安装空调机、采暖设备、热水供应装置等；
（6）在顶层露台安装雨蓬，或在屋顶安装任何设施、设备。
（7）封闭阳台或改变阳台、露台的原有装饰材料、颜色、形状和规格。
（8）占用或者损坏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擅自移动共用设备。
（9）改变房屋用途或使用功能。
（10）在无排污功能的阳台安装、接设洗衣设施或排污设施。
2、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有下列行为：
（1）拆除非承重墙或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
（2）在顶层露台安装雨蓬或在屋顶安装任何设施、设备，在非预留位置安装空调外机。
（3）在室外门窗安装防盗栅栏，在阳台及窗外安装晾衣架和花架。
★3、装修垃圾必须袋装，并扎紧袋口（防止渗漏），在规定时间内搬运至管理处指定地点，严禁随意堆放。
4、装修材料原则上只进不出，如确有多余材料需运出，必须有业主出具的证明或业主认可的出门单及出场材料清单，经秩序维护队员核实后方可出场。
★5、严禁在公共区域拖拉物品，搬运材料时应注意保护公共部位和公共设施设备；不得在公共道路或其它共用部位堆放材料、工具等；不得在公共道路或其它共用部位搅拌黄沙、石子、水泥等。
★6、乙方应在规定时间内装修，装修时间应在北京时间上午10：00-13：30；下午15:30—19:00。
7、装修期间，业主或装修公司应在卫生间安装简易座便器，以保持室内整洁和环境卫生，严禁施工人员在园区内随地便溺。
8、小区内不允许留宿。

★9、装修期间，施工单位应自备充足的灭火器（每100平方米配2只4公斤的灭火器），并备有盛水器皿，确保装修施工安全；施工人员在装修期间严禁擅自动用明火和进行焊接作业，严禁使用电炉。
10、装修时应注意预留检修口，确保甲方维修人员能方便的检查、维修；所有维修活门、渠道盖不得封死或在门前、盖上堆放物品，以免影响维修；卫生间、厨房间吊顶时须留出检查孔，以便日后检查维修。
11、室内配电箱不得移位，不得擅自改变进户总线，所有电线铺设必须采用护套管，不得直埋；各电器回路所负担的电器总容量不得超过此回路的安全容量。
12、业主如需增大供电容量，须自行到电力部门办理扩容手续，经核准后，方可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并报甲方备案。
13、装修用电（水）必须通过住户电（水）表，所有电（水）费按规定缴纳。
14、装修前应对上下水进行仔细检查，以便明确责任；装修中不得将给水管从地面穿过，不得改变下水管道位置，卫生间、厨房间必须按原设计的位置布置，不得破坏地面防水层及立管防水圈，以免造成渗漏，给日后生活带来不便。不得抬高地坪，更改原设计，以防水倒罐，给业主带来损失。
★15、严禁将泥浆、胶水、油漆等材料倒入下水管道，避免下水管道堵塞，影响业主正常生活及污染公共环境。一切因装修施工不慎造成的管道堵塞，均由装修施工单位负责。必要时将追究装修责任人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16、装修完毕后，装修公司需将水电管线图交予服务中心备份，以便贵司撤场后，方便我服务中心后期的检查和维修。

★17、在装修期间禁止敞开进户门及梯门施工作业，违者将罚款500-1000元。

★18、严禁装修材料放于楼道内，散装如砖块，水泥，黄沙，老粉等装修材料严禁放在地库单元楼道口处，如有发现将作为垃圾处理或罚款200-1000元。

如因业主原因，造成外立面破坏的，业主必须无条件恢复原状，并赔偿相应损失。

甲方：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中心（章）
乙方：（业主/使用人）：            （装修单位）：

房号：
年   月   日

